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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川财建〔2024〕189号

四川省财政厅等八部门关于7项政策性贷款
产品执行过渡期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、扩权县财政局、党委宣传部，经济和信息化、科技、

商务、市场监管、体育主管部门，中国人民银行各市（州）分行，

相关金融机构，四川再担保，受托管理机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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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实施财政

金融互动政策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川办发〔2024〕

36号），8月 12日，四川省财政厅等八部门印发了《关于深入

实施财政金融互动政策推动新型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融资发展

实施方案》（川财建〔2024〕144号），明确“为确保新旧政策

有效衔接，调整优化原有 7项政策性贷款产品、市场化遴选专项

贷款子产品管理机构等工作，原则上在 2024年 12月 31日前完

成”。为做好 7项政策性贷款产品过渡期衔接工作，进一步明晰

过渡期执行依据和操作标准，确保平稳过渡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关于资金池清算整合工作。授权省再担保机构牵头清算

整合“园保贷”“制惠贷”“天府知来贷”“服保贷”“天府科创贷”“体

育贷”“天府文产贷”7项政策性贷款产品（以下简称原政策性贷款

产品）风险补偿资金池，设立省现代化产业发展融资风险补偿资

金池（以下简称省风险补偿资金池）。各受托管理机构应配合做

好清算整合工作。

二、关于原政策性贷款产品合作协议。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

原政策性贷款产品资金池受托管理机构与合作银行签订的相关

合作协议有效期届满的，不再延长协议有效期或续签协议；相关

合作协议有效期未届满的，有效期履行至原政策性贷款产品资金

池清算基准日（“天府知来贷”“天府科创贷”“天府文产贷”3项产

品清算基准日为 9月 30日；“园保贷”“制惠贷”“服保贷”“体育贷”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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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产品清算基准日为 11月 30日）。

三、关于原政策性贷款产品贷款发放事项。自本通知印发之

日起至原政策性贷款产品资金池清算基准日之前，贷款发放按以

下原则处理：一是原政策性贷款产品暂不对新增借款主体发放贷

款，产品新政策发布后恢复。二是支持存量业务在原授信额度范

围内续贷或展期，业务合作模式、融资成本补助、合作条件等仍

按原政策执行，且期限不超过 1年。

四、关于原政策性贷款产品风险补偿事项。

贷款业务发生风险且触发补偿条件的，按以下原则处理：

（一）资金池方面。一是原政策性贷款产品资金池清算基准

日之前，由原产品资金池承担风险补偿。二是在清算基准日至清

算交付前，暂停风险补偿申请。三是在清算交付后，属于省级财

政资金的分险责任，由省风险补偿资金池承担风险补偿；属于市

县财政资金应承担的分险补偿责任，由其按原政策执行。

（二）管理主体方面。一是原政策性贷款产品资金池清算基

准日之前，由原产品受托管理机构负责办理。二是原政策性贷款

产品资金池清算基准日至产品新政策发布前，由省再担保机构负

责办理。三是产品新政策发布后，由新产品管理机构负责办理。

五、关于其他事项。原政策性贷款产品资金池清算基准日到

产品新政策发布前，由省再担保机构承办其他相关具体工作。涉

及市县财政出资的产品，在清算基准日前执行原政策有关规定。




